云南澄江华业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7·28”灼烫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7月28日凌晨4时11分左右，云南澄江华业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1号电炉在阻渣口过程中发生一起灼烫事故，事故造成1人死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彻底查清“7·28”事故的原因，经澄江市政府研究决定，成立由应急局、工信局、公安局、纪委监委、人社局、工业园区、总工会、九村镇组成的云南澄江华业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7·28”灼烫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专家论证，调查取证和调查组成员讨论，已经查清了事故的基本事实，现将云南澄江华业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7·28”灼烫事故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云南澄江华业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为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市九村镇东鸡哨野鸭塘，法定代表人：张仲铣，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1996年2月1日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42271946779H，经营范围：黄磷、磷酸、三聚磷酸钠、磷酸桶的生产销售；汽油、柴油、润滑油零售；自产黄磷、磷酸、三聚磷酸钠、磷酸桶的出口；住宿、歌舞娱乐服务；预包装食品零售、乳制品零售（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水渣、磷铁、粉矿的零售；技术推广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科技中介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持有编号为（云）WH安许证〔2005〕0062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3年10月25日。许可范围：黄磷3万吨/年、磷酸10万吨/年。云南澄江华业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下设黄磷厂、磷酸厂、财务部、安全环保部、行政办公室等部门。刘嵩任云南澄江华业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磷厂厂长，全面负责黄磷厂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汤艳飞任云南澄江华业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环保部经理，负责安全环保部的日常管理工作。黄磷厂下设黄斌、朱云峰、周亚东三个值班副厂长，负责各自值班期间黄磷厂的生产、安全的管理工作。黄磷厂共设有原料、电炉、精磷、电气、机修、污水、发电、尾气综合、泥磷9个车间。每个车间设车间主任，其中3个电炉车间主任由3个副厂长兼任，黄斌兼任2号电炉车间主任，朱云峰兼任1号电炉车间主任，周亚东兼任3号电炉车间主任；每个电炉下设3个车间副主任，1号电炉分别由吴刚、杨林坤、王运鸿3人任车间副主任，每班分别带班，负责上班期间1号电炉的具体操作和管理。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2年7月27日晚上11点50分云南澄江华业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1号电炉4名当班炉前操作人员（吴刚、王云、王东、杨思诚）上夜班（夜班时间为2022年7月27日晚上11点50分至2022年7月28日早上7点50分）负责炉前操作。黄斌是当班的值班副厂长。4名当班炉前操作人员于7月28日凌晨1点15分用南边的出渣口对1号电炉进行了出渣操作，并进行了阻渣。凌晨3:30分左右4名当班人员用另一边（北边）的出渣口进行当班的第二次出渣，3:50分左右开始封堵渣口，操作人员在阻渣口操作过程中，由于操作人员选用渣棒不当，一次阻渣操作失败，未按操作规程重新先清除渣口渣棒后采用合适的渣棒封堵，造成磷炉渣持续小量泄漏，泄漏的磷炉渣由于表面温度降低凝固，逐渐堵塞渣沟。操作人员采用炉渣临时垒筑沟边方法进行处理，导致渣沟被上抬超过渣沟平台高度30cm。在用炉渣临时垒筑沟边的时候，吴刚独自一人在北侧渣沟的北面用炉渣垒筑渣沟，王云、王东在北侧渣沟的南边用炉渣垒筑渣沟。王云于凌晨3点55分通知仪表操作工降电炉负荷，后于凌晨4点10分分闸停炉进行渣口的封堵，持续泄漏的磷炉渣表面凝固，下部流动的磷炉渣受持续流动的磷炉渣推动，于凌晨4时11分10秒冲开北侧人工临时垒筑的渣沟边，高温的磷炉渣从渣沟倾泄至出渣口北侧通道地面，并发生两次轻微爆炸，造成在出渣口北侧操作人员（吴刚）烫伤，出渣口南侧1名操作工（王云）被飞溅磷炉渣轻微烫伤。
事故发生后，从2号电炉检修完水封后，从1号电炉（1、2号电炉在同一栋建筑内是连同的）二楼下来的值班副厂长黄斌和从电炉旁边的楼梯跑出来的王云，王东，杨思诚一起到北边寻找吴刚。在北边一进门口边上发现趴着并双脚已被高温的磷渣盖住的吴刚，后黄斌抱着吴刚的胸部把吴刚从高温的磷渣里面拉出来，和王东、王云、杨思诚一起将吴刚抬到渣池旁的路边并拨打120急救电话等待救援。凌晨4点57分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吴刚经现场抢救无效死亡。
2022年7月28日凌晨5点05分，接到事故报告后，应急管理局、工信局、公安局、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澄江分局、九村镇、公安局九村派出所等单位的有关领导及工作人员立即赶到现场，查看了事故现场情况，并采取了停止使用相关设备的紧急措施。同时向上级有关部门作了报告。市政府的有关领导对事故的调查处理、善后处理及安全生产工作做了部署和安排。现善后事宜已妥善解决，家属情绪稳定。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
此次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死者情况如下：
吴刚，男，汉族，44岁，云南玉溪市澄江市右所镇右所村委会梅玉村人。
经调查组调查，此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139.96万元。
四、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事故的直接原因
事故调查组为查清事故直接原因，聘请专家提供技术支持，专家组对本次事故进行了详细勘察、了解有关人员、查阅相关资料和操作记录、调取现场视频回放等，确认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
1.岗位人员违章操作。炉前操作工在出渣前未将渣沟内炉渣清理至渣沟平台以下深度，从现场看渣沟底部基本与渣沟平台上部齐平，渣沟被人为抬高。
2.操作人员对电炉出渣异常情况处置错误。炉前操作人员于2022年7月28日凌晨3:50左右开始封堵电炉出渣口，第一次封堵出渣口失败，未按《出渣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编号AQBZH-HY/ZY03-01-01.02.05）操作规程4.12条要求，必须把出渣口内的渣棒清出，再重新进行封堵渣口。而是采用干炉渣继续垒筑增加渣沟高度来对泄漏的磷炉渣封堵，堵渣操作错误，至出渣沟被异常抬高，造成凌晨4时11分10秒发生磷炉渣冲开垒筑的渣沟边倾泄至出渣口北侧通道，并发生轻微爆炸。
（二）事故的间接原因
云南澄江华业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1）安全生产管理混乱。主要负责人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公司内部管理机构、人员已经变化，其对应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相应的职责未从制度上进行变更，职能交叉部门的职责未进行明确，安全管理机构职能被弱化，在实际管理工作中未能发挥安全管理机构的职责。
（2）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执行不严。云南澄江华业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对安全生产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未认真贯彻落实和健全各项安全生产责任制，未严格督促作业人员按制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编号AQBZH-HY/ZY03-01-01.02.05）对出渣作业进行操作，其操作相关过程未形成相关操作记录，导致现场工人的操作不规范。同时对于作业人员的违章行为，未严格按照《安全生产奖惩管理制度》（AQBZHHYGL02-04）对员工的作业行为进行奖惩，导致员工的“三违”现象时有发生而未得到应有的惩处。
（3）未按照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在日常管理工作中，未严格执行单位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对员工存在的违章操作行为未及时制止，在日常检查中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4）安全教育不到位，从业人员缺乏必备的安全知识。云南澄江华业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虽然每月组织一次全厂的安全教育培训，但是其教育培训没有针对性，未具体到各岗位，对各岗位的必须具备的安全技能和应急处置方法未进行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培训，导致现场作业人员缺乏必备的安全知识。
（5）出渣现场操作环境不良。其工人在出渣过程雾气弥漫，作业环境不良，尤其是北边的出渣口，仅有一条宽76cm的安全逃生通道，导致作业人员发生事故时未能及时撤离。
（三）事故类别及性质
经调查组认定，云南澄江华业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7·28”事故类别为灼烫，事故性质为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云南澄江华业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对安全生产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没有认真贯彻落实和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生产责任制，没有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岗位操作规程进行管理；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0]、第二十八条第一款[footnoteRef:1]、第四十一条第二款[footnoteRef:2]之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footnoteRef:3]的规定，建议由澄江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二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一千万元以上二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应急管理部门可以按照前款罚款数额的二倍以上五倍以下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处以罚款。”] 

[bookmark: _Toc2445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1070_WPSOffice_Level2]（二）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意见
1.吴刚，作为云南澄江华业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1号电炉车间副主任，1号电炉当班负责人，未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未及时发现并排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电炉出渣异常情况处置错误，第一次封堵出渣口失败后未按《出渣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编号AQBZH-HY/ZY03-01-01.02.05）操作规程4.12条要求，必须把出渣口内的渣棒清出，再重新进行封堵渣口。而是采用干炉渣继续垒筑增加渣沟高度来对泄漏的磷炉渣进行封堵，阻渣操作错误，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涉嫌犯罪，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再追究其法律责任。
2.黄斌，作为云南澄江华业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黄磷厂副厂长，黄磷厂当晚值班领导，负责当班黄磷厂的安全管理，未及时排查存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制止和纠正出渣作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六项[footnoteRef:4]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5]的规定，建议由澄江市应急管理局对黄斌实施行政处罚、并报请发证机关对黄斌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3.刘嵩，作为云南澄江华业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磷厂厂长，负责黄磷厂的日常管理，未有效组织黄磷厂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及时排查存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制止和纠正出渣作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五、六项[footnoteRef:6]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7]的规定，建议由澄江市应急管理局对刘嵩实施行政处罚；鉴于其持有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于2022年8月11日被玉溪市应急管理局吊销，不再对其持有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进行处理。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4.张仲铣，作为云南澄江华业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严格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不到位；未及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三、五项[footnoteRef:8]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footnoteRef:9]的规定，建议由澄江市应急管理局对张仲铣实施行政处罚。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5.汤艳飞，作为云南澄江华业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环保部经理，对全厂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负有监督职责，未及时排查存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督促安全管理人员制止和纠正出渣作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六项[footnoteRef:10]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11]的规定，建议由澄江市应急管理局对汤艳飞实施行政处罚、并报请发证机关对汤艳飞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云南澄江华业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要主动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健全完善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尤其是要针对本次事故召开一次警示教育大会，向作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进一步加强作业人员防范事故的能力；进一步加强全厂职工的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全厂职工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意识。认真执行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认真进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并建立相关台账资料，及时发现并制止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各种违章操作行为，对生产过程中发现的各种违规行为按照单位奖惩制度进行处理，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机构建设，使其能在安全管理中充分发挥安全管理机构的职能，防止各类事故的发生。
（二）澄江市应急管理局作为危险化学品行业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的管理，督促企业加强对“三违”行为的监督和检查力度，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
（三）澄江市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作为工业企业的主管部门，加强对工业企业的安全生产指导，督促相关企业加强管理，提高企业的安全生产意识。
（四）澄江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园区的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园区企业的管理，要督促园区企业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防事故的发生。
（五）九村镇人民政府作为属地监管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生产企业的管理，督促企业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认真做好隐患排查，对辖区内的所有企业要进行安全生产全覆盖管理，防止出现监管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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